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書面質詢
宋碧琪議員

就本地人才培養發展提出書面質詢
        特區政府過去大力推動人才培養工作，並不斷加大教育資源投入，促
進澳門人才的培養發展。並於早年設立獎助學金，讓不少青年能夠有機
會進入到世界各地的高等學府就讀深造。多年來培養不少多元化人才，
並透過人才回流制度，讓學有所成的學生能參與澳門建設發展，回饋社
會，以完善本澳人才體系建設。
 
        然而，特区政府在設立奖助学金时，为平衡及善用公帑，往往會設定
如要求學生完成課程後要回澳服務年期的限制，例如澳門基金會推出的
特別獎學金計劃規定：必須在完成有關課程後的 6 個月內返回澳門特別
行政區或內地服務，連續服務期限不少於受資助年期。如因繼續升讀更
高程度的課程，或修讀與本科相關的全日制專業證書或培訓課程，或其
他符合特別獎學金發放宗旨的情況，以致未能即時履行服務義務，應事
先向澳門基金會提出申請，獲書面同意者方可延遲履行義務，但延期期
限不得超過三年，特殊情況除外。使不少學生只能選擇回澳工作服務，
未能進一步升讀更高學位的課程，不利於高端人才的培養發展。
 
        在疫情期下，澳門的就業更出現了不穩定性，不少畢業生即使按要求
畢業回澳服務，職場上根本也難找到工作，為此，行政長官多次鼓勵應
屆畢業的大學生能繼續升學，以提升自己的水平，更好參與澳門未來建
設。有關部門應適時完善獎助學金機制，以落實行政長官的施政理念，
切實培養澳門本地的尖端人才，更要在疫下積極幫助人才回流澳門發展，
以促進澳門的發展。
 
        為此，本人提出以下質詢：
        1.有學生反映，向政府申請延期五年回澳繼續在葡升學，而澳門基金
會的“應屆高中畢業學生赴葡就讀計劃  ”規定只能延期三年，又由於疫情
原因，學生不能按期回澳，卻受到有關部門要求一個月內歸還曾經領取
的獎學金款項。請問政府特殊情況可否不受三年限制，到底有關部門是
如何界定這特殊情況？有關部門會否考慮本澳受疫情影響就業的情況，
裁量放寬領取獎學金學生回澳服務年期的限制呢？
 
        2.特區政府設立獎助學金的目的是在於培養本地人才，然而在制度上
卻設立了回澳服務年期限制，進一步削弱了學生升讀更高課程的機會，
限制了本地人才的發展空間。特區政府一再強調重視本地人才培養，會
否取消有關服務年期限制以進一步完善有關獎助學金計劃，加大鼓勵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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澳學生升讀更高的課程，以培養更多本地的尖端人才？
 
        3.早前，本澳成立“人才發展委員會”，並設立“鼓勵人才回澳專責小
組”開展人才回流相關工作，然而，至今回流人才亦相對有限，特區政府
一再強調鼓勵人才回流，到底在人才回流政策上有何新舉措？會否參考
國家的<<千人計劃>>，進一步設立專項人才回流計劃，以加大力度吸引
澳門人才、留住澳門人才呢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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